新北市政府100年度志願服務補助作業計畫

壹、目的：新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府) 為協助本市備案 (查) 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推展各項志願服務，促進志願服務發展，提昇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計畫。

貳、主辦單位：本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參、補助對象：本市備案(查)民間志願服務運用單位。

肆、補助條件：

1、 申請單位之會務組織及運作應健全正常，申請補助項目與該機構或團體設立宗旨相符且辦理成效良好者。

2、 凡未依規定將上年度服務成果函報本府備查，一律不予補助。

伍、補助項目及標準：

1、 一般性補助

（一）志工服務背心

          1.補助金額：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1萬5,000元。

           2.補助內容：每件最高補助新臺幣150元、最多補助100件。含補助當年3年內不得再申請補助此專案；申請時需檢附最新志工名冊1份。
（二）教育訓練
1.補助金額：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6萬元。
             2.補助內容：基礎、特殊訓練及社會福利類之成長、領導訓練（需依內政部規定志願服務教育訓練課程辦理）及其他專業訓練等（訓練內容須與志願服務相關）。

3.補助項目：講師鐘點費、印刷費、場地租金、佈置費、器材租金、膳食費及雜支等。
4.效益指標：實際上課人數需高於（或等於）50人。

（三）弱勢服務方案
1.補助金額：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20萬元。
2.補助內容：補助各項福利服務方案，例如老人、兒童、身心障礙…等。
3.補助項目：志工交通費、講師鐘點費、出席費、印刷費、場地租金、佈置費、器材租金、膳食費及雜支等。
4.效益指標：執行服務方案至少維持6個月，且志工需已領有志願服務紀錄冊，申請案依必要性、可行性及單位執行力等核定補助額度。
      （四）志工日活動
1.補助金額：全市性活動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60萬元。
2.補助內容：辦理志工嘉年華會、成果展示、獎勵表揚…等活動。

3.補助項目：講師鐘點費、出席費、印刷費、撰稿費、排版編輯費、場地費、佈置費、器材租金、獎牌、膳食費、住宿費（依「國內出差旅費標準報支要點」辦理）、交通費、保險費及雜支等。
      （五）創新服務方案
1.補助金額：全市性活動案最高補助新臺幣20萬元。
2.補助內容：辦理企業志工及青年志工、家庭志工、銀髮志工等多元           志工創新服務方案，需配合本局規劃，且執行服務方案至少維持3個月。
3.補助項目：講師鐘點費、出席費、印刷費、撰稿費、排版編輯費、場地費、佈置費、器材租金、獎牌、膳食費、住宿費（依「國內出差旅費標準報支要點」辦理）、交通費、保險費及雜支等。

（六）宣導推廣活動

1.補助金額：全市性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40萬元。
2.補助內容：印製志願服務宣傳文宣、宣導品、刊物、辦理講座、觀摩研習、研討會等事宜。
3.補助項目：講師鐘點費、出席費、印刷費、撰稿費、排版編輯費、場地費、交通費、佈置費、器材租金、獎牌、膳食費、住宿費及雜支等。

陸、補助原則：
1、 依本府預算額度，申請計畫內容、執行能力、申請補助項目及基準規定核定補助經費。

二、申請計畫經費最高補助80％（自籌款20％），補助金額以不超過核准項目之額度總和為原則，惟補助配合本局政策性要求辦理者，補助金額不受自籌款限制。

三、每1申請單位得同時申請不同補助項目，同一補助項目限申請1次；惟基於本局政策性考量，而配合辦理者，其金額及次數得酌予增加。

四、本計畫不補助助教鐘點費、紀念品、獎品、點心費、飲料費等項目，膳食費需活動超過用餐時間始得編列。

五、雜支限礦泉水、照相沖洗及文具，其餘項目請單位自籌辦理經費編列。

柒、申請時間：申請補助案件採事前審核原則，申請單位應於計畫執行開始1個月前提出申請，每年受理時間至當年度11月底截止（本府經費用罄或預算收入短缺則不予補助）。

捌、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

一、請備公文並檢附申請表（附件1）、計畫書、申請補助款聲明書（附件2）及備案(查)證書影本向本府提出申請。

二、計畫書(附3)內容應包括目的、主（協）辦單位、時間（或期程）、地點、參加對象、內容、效益、經費概算、經費來源及收費基準等項。

玖、經費編列標準及規定

一、專家學者出席費最高每次新臺幣2,000元，本府人員及受補助團體人員不得支給出席費。

二、講師鐘點費外聘每小時以新臺幣1,600元為限，內聘每小時以新臺幣800元為限。

三、撰稿費依中文字數計算，每千字不超過新臺幣600元。

四、依需要編列膳食費，每人每餐不得超過新臺幣80元。

五、雜支以總經費5％為限，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6,000元。

六、獎金、紀念品及觀光旅遊、聚餐性質之活動不予補助。

拾、撥款及執行

一、申請補助計畫經本府核定補助後，本府依受補助單位之過去執行情形，若執行情形良好，則函知受補助單位先憑領據列報，其原始憑證由該單位妥存，審計室於必要時抽查之。

二、受補助單位應按原核定計畫內容、執行期間及預定進度切實執行，其經費不得移作他用，如有特殊情形，原核定計畫不能配合實際需要，必須變更原計畫內容、執行期間及進度時，應詳述理由，於原預定執行日前15日報本府核准後方得辦理。補助單位未依前項規定向本府提報變更計畫書，本府得終止補助，並請受補助單位繳回未執行之賸餘經費。
三、受補助單位對於各類服務人員酬勞費之印領清冊應列明實領薪資總額扣繳稅額及實領淨額，並應負責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四、受補助單位所支付之經費，如有不合規定之支出，經本府審核結果予以剔除時，受補助單位得於文到15日內提出具體理由申復，未依限申復或申復未獲同意者，應即將該項剔除經費繳回本府。

拾壹、督導及考核

一、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成後2個月內，至遲不得逾12月31日報府核銷填報接受本府補助社會福利服務經費執行概況考核表（附件4）、支出明細表（附件5）及相關成果資料（如課程講義、參加人員名冊、簽到表、至少4張照片）等證明活動確實辦理，並送本府結案（核銷）。

二、受補助單位應依會計作業程序依實核銷並建立完整補助案件檔案備查。

三、補助款使用情形，本府及有關單位隨時派員稽查考核，如有發現未依補助計畫執行，本府得以書面通知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者，本府得全部或部分撤銷補助。
拾貳、經費來源：本市100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社會福利業務—其他福利—獎補助費。

拾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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